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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是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是七朝古都，有着近3000年的

文明历史。从地理风貌到人文景观，从民俗民情到风物特产，从地上观

瞻到地下潜藏，都显示出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；当市志办的同志告

诉我《开封市志》(第四册)主要记载了文化方面的内容，并希望我为

此书作序的时候，我便欣然同意。

开封这座城市的形成及其发展，与中国古代大多数封建城市一样，

首要条件是地理位置优越，水陆交通便利，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战国

时，魏惠王慧眼识中位居中原的大梁，。主要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。他懂

得“得中原者得天下”的道理，但他和他的继任却未能用好这一得天独厚

的天时地利，加之不会用人，使最后统一中国的偏偏是位居关中的秦

国。然而，大梁作为魏都一百多年，确实在经济、政治和文化方面有巨

大的发展。

自秦至南北朝的800余年间，主要是战乱割据和水陆交通被破坏，

使开封长期未形成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。隋朝开凿通济渠后；促进

了南北经济交流，位于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开封，其地位日益重要，迅

速成为经济和军事重镇。唐代李勉重筑汴州城，使其具备了都城的规

模。五代时开封升为国都，至北宋形成全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

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当时，东京开封除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

业之外，在文化建设方面，它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一太学；有全

国最大的图书馆一崇文院；有全国最高的医疗医药机构一医官院和官药

局；有全国最大的画院一翰林图画院；有全国最大的寺院一大相国寺。

活字印刷、罗盘针、火药的发明，水运仪象台的首创，《神医普救方》

的编纂和针灸铜人的铸造，不仅代表了北宋东京的科技水平，也成为当

时的中国之最，世界之最。

宋金以降，开封虽不再是全国的都城，但依然是中原地区的政治、

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并长期是河南省的省会。虽然历经黄河多次决溢灌

城，将许多前代的文化设施埋藏地下，但也多有新的建树。现今犹存的

古城墙、龙亭、禹王台、延庆观、东大寺、山陕甘会馆等，均是明清之

际创建或重修。此外，具有舳多年历史的河南大学，至今仍是开封乃

芗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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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全省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1954年，河南省省会迁移郑州，一批大专院校、医疗单位、文博设

施以及许多优秀的文化教育科技人才离汴迁郑，这固然对开封是极大损

失，但开封人对河南的发展，对全国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。

这里，对开封历史文化无需作过多的追述，因为《开封市志》(第

四册)中已有更为详尽的记载。只要人们认真地阅读此书，灿烂的古代

文明就会一目了然。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要课题，是如何保

护、’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，围绕旅游作文章，推进开封的经济建设

和社会发展。

建国后，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开封人民对文化遗产的修

缮保护和开发利用做了大量工作，绝大多数文物和文化遗迹被列为国家

级、省级、市级文物给予重点保护。我们还依据历史资料，开发重建了

包公祠、天波杨府，清明上河园、宋都御街、翰园碑林、大梁门等文物

设施，新建了博物馆、图书馆、辛亥革命烈士墓和焦裕禄烈士陵园等，

使之成为十分可贵的旅游资源，既进一步提高了开封在国内外的知名

度，又促进了开封旅游经济的发展。

然而，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，知识经济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，而

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也已成为时代的发展趋向，这就为开封今后的发展带

来了良好的契机。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起来，围绕对外

开放和发展旅游经济，在保护古城风貌与旧城改造、新区开发方面加大

投资力度，还要改善旅游服务的软环境。我相信，勤劳、勇敢，智慧的

开封人民，一定能再现古城历史的辉煌。诚如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视

察开封时期望的那样，“把历史文化名城开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

城市”。

开封市市长

1999年10月

一J-一●-1，●，

●●■1．J●■●1，



凡例

凡例

一，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坚持辨证

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实事求是，全面、系统、科学地反映开

封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，立足当代，是本志的编纂原则。全面记

述，重点突出，力求反映开封自古以来各方面的变化，重点记述建国

(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)以来，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

的发展状况。突出记述经济内容，注重体现地方特色。

三、本志上限不等远，原则上自各专业(系统或行业)发端时记

起，下限一般断至J9射年。

四、本志所记地域范围，建国前是指府、州、县治和国都、省会所

在地开封；建国后按不同时期的市辖区域而定。1983年JD月实行市带

县体制以前，市区指城区四区，全市指五个行政区；1983年JD月以

后，市区指五个行政区，全市指五区五县。

五、本志采用多卷多章结构，内容分总纲(综述、大事记)、专业

志和附录三部分，卷为最高层次，一级并列；卷下依次是章、节：目

等。

六、本志采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录五种体裁，外加照片图表。述指

卷首之综述和各卷之概述(或无题概述)，宏观叙述全市或某项事业的

全貌；记指大事记，采用编年体，辅之纪事本末体，简要记述发生在开

封或对开封有较大影响的大事；志指按科学分类兼顾社会分工设立的专

志，为全书的主体，采取横分门类纵述始末的方志文体；传指人物传，

以人系事，重点记述1840年以来对开封有较大贡献或影响的已故开封

籍、或在开封长期工作的外籍人物；录指设在卷末的附录，附记与本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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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的内容。

七、1983年J『D月实行市带县体制后，原开封地区所属的开封、兰

考、杞县、尉氏、通许五县划归开封市管辖。为弥补本志中五县内容之

缺欠，特设五县概况一卷。

八、本志采用规范化文体。使用简化字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

年JD月10日重新公布的《简化字总表》为准，使用专业名词、符号、

代号等，均采用国家的统一规定。

九、本志人名直书其姓名，不用褒贬词，必要时冠以职务，职称。

地名采用当时名称，括注今名。所有称谓首次使用全称，以后用简称。

十、数字参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委1986年J『2月公布

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书写，阿拉伯数字和汉字数字

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。 ·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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